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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手机屏幕意外损坏保险（微保版） 

 

请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全文，特别是以下划线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 

 

总   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

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或电子形式。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保险单上载明品牌、型号及设备号所对应的手机，但该手机须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进网许可，且仅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地区）合法渠道购买获得。 

第三条 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消费者或所有者可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由于跌落、挤压、碰撞等意外事故，导致保险标的发生显

示屏破裂，被保险人接受保险人指派的维修商修理服务的，保险人将以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为限，与该维修商结

算修理保险标的所产生的费用，被保险人只须向维修商支付超出赔偿限额部分的金额。任何情况下，保险不以现金

或现金等价物的方式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因下述原因导致的损失、损害或费用，或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本合同均不予赔偿： 

1. 在非保险人指派的维修商处维修保险标的而产生的费用； 

2. 损坏的手机与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标的信息不符，包括品牌、型号或识别号不符； 

3. 保险标的经过刷机，iOS 系统手机越狱，安卓系统手机 ROOT 的； 

4. 保险标的的屏幕在初次投保前已经进行过修理或更换，而非手机出厂时所配置的原装屏幕； 

5. 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发生转让； 

6.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存在欺诈； 

7. 进水、进液导致的屏幕无法启动工作、不显示或显示不正常； 

8. 屏幕表面损伤（如划痕、缺口或污痕）或者不影响手机正常操作的其他损害； 

9. 在保险合同生效前或保险期间结束后发生的损害； 

10. 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72 小时后向保险人提出理赔申请； 

11. 维修期间留置于保险标的内的物品、附件及数据的损失（如 SIM 卡和微型 SD 卡）； 

12. 被保险人出租保险标的或其他利用保险标的获利行为期间产生的任何损失； 

13. 生产商或供货方的责任； 

14. 因产品召回造成的维修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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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民事或经济纠纷导致的损害； 

16. 因航空器或其他航空设备以音速或超音速飞行所产生的压力波； 

17. 战争、内战、军事行动、恐怖主义和或恐怖分子、暴乱、其他类似武装叛乱； 

18. 不可抗力，即地震、海啸、洪水、雷电、风暴、冰冻和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其他损害； 

19. 核风险； 

20. 如果由于贸易或经济制裁或其它类似法律禁止保险人、保险人的母公司或最终控股公司提供本合同的承保

范围，在禁止范围内本合同即不适用； 

21. 本合同不承保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成员, 或非法从事毒品、核武器、生物或化

学武器交易人员； 

22. 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其他一切损失、费用和赔偿责任。 

 

保险期间和保险费 

第六条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以保险单中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第七条 经投保人申请，且保险人同意，本合同可自动续保或延长保险期限。 

第八条 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续保合同及延长保险期限的批单生效前缴纳保险费。在投保人缴清应缴保费前保

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理赔处理 

第九条 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尽快向保险人提出理赔申请，最迟不应晚于保险事故发生后 72 小

时。 

第十条 申请理赔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指定的维修商提供以下材料： 

1. 保单号； 

2. 受损保险标的及设备号； 

3.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索赔有关的、必要的，并能证明损失性质、原因和程度的其他证明和材料。 

第十一条 保险人指派的维修商将在可获取的范围内使用质量最佳的配件进行维修，但不承诺使用原装配件。保

险标的原生产商的原厂保修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因此，维修商将对其维修提供质保,具体质保期限以维修商的承

诺为准。 

第十二条 因维修更换屏幕所产生的旧零部件的所有权归保险人所有。 

第十三条 如果从经济成本角度而言，损坏的保险标的不值得维修的，即维修价格超过出险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

值的，保险人可向被保险人提供相同或相近品牌及配置的替换设备，但被保险人须向保险人支付替换设备购置价与

保单所载赔偿限额之间的差价。如被保险人不愿意支付该差价或不接受保险人提供的替换设备的，则视为被保险人

放弃索赔权益。 

第十四条 出险时的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实际价值=出险时的原机购置地的市场平均零售价格* (1 – 每月折旧率)^
被保险设备发生损失时的购买月数

，不足 1 月按 1月

计 

每月折旧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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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解除 

第十五条 投保人可要求解除本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应当向保险人提出申请。保险责任开始前，投

保人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将无息退还已缴付的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 

第十六条 投保人已一次性缴清保险费的，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收到书面申请日二十四时终止。保险人按照保险责

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与保险期间的日比例计收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第十七条 投保人选择按月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收到书面申请后下期保费到期日前一天的二十

四时终止。若投保人已支付了下期的保险费，保险人应不计利息予以退还。 

若保险人就任一保障履行过赔偿责任的，保险人不退还本合同的保险费。 

 

一般条件 

第十八条 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本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述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

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该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未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

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行使前述合同解除权；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

费。如果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

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本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

保险人不得行使前述合同解除权；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保险事故要求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被保险人编造虚

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保险人对其虚报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保险人已就谎称或虚报的理赔向被保险

人进行赔偿，被保险人应当退回或者赔偿。 

第二十条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其解释。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

方应诚信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双方未约定仲裁机构或无法达成仲裁协议

的，应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